
苏州工业园区碳普惠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目的和依据】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规范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碳普惠管理，依据《苏州市碳达峰实施方案》《苏州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园区碳普惠体系的运营、管理、监督等工作。秉持减污、降碳、扩绿的理念，推动跨区域及跨境碳普惠合作。
第3条 【基本原则】碳普惠管理和交易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诚信自愿、公开透明、惠民利企”的原则。
第4条 【职责】园区经济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发委)和生态环境局是碳普惠工作的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负责碳普惠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综合协调；负责组建碳普惠专家委员会；负责指导建设一站式碳中和普惠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负责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根据碳普惠体系实际运行情况，完善各项规则，优化管理流程。
碳普惠专家委员会是碳普惠体系的技术机构，负责对方法学、减排场景、减排项目及减排量申请等提供专家意见。
服务中心是碳普惠体系的运营机构，负责碳普惠的日常运营，开展方法学形式审查、减排场景及项目减排审核、减排量签发和核销、减排量交易服务、碳普惠智能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管理与运营等工作。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平台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探索碳普惠机制创新，积极参与碳普惠方法学开发、项目运行和金融模式创新，带动全社会更多主体参与碳普惠行动。
第二章 方法学管理
第5条 【原则】碳普惠方法学应当选取符合国家绿色低碳政策导向，碳减排可量化，有利于引导全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场景或项目，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优先支持交通、建筑、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碳普惠方法学申报。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管理的，不再纳入园区碳普惠方法学管理。碳普惠方法学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及时修订，条件成熟时可升级为地方或区域标准。
第6条 【分类】碳普惠方法学包括减排场景方法学和减排项目方法学。服务中心对碳普惠方法学实施分类管理。
第7条 【申报主体】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结合自身优势领域和碳减排特点，选取参与意愿较强、工作基础较好、技术水平相对成熟的场景和项目，研究开发相应领域碳普惠方法学，并提交至服务中心。
第8条 【方法学评估】服务中心收到碳普惠方法学申报材料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预审，预审通过予以受理的，上报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组织碳普惠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论证。主管部门依据专家委员会出具的审核评估意见，对经评估通过的方法学在服务平台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纳入碳普惠方法学目录，并通过服务平台向社会发布，作为该领域减排项目、减排场景开发与减排量计算的依据。
第9条 【方法学修订】服务中心可以根据碳普惠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运行情况组织方法学修订。方法学申报主体或者使用主体可以向服务中心申请方法学修订，经专家委员会评估论证后，由服务中心对评估通过的方法学予以公示。
第10条 【方法学退出】服务中心会同专家委员会对碳普惠方法学、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运行情况开展跟踪评估，对因技术发展不符合条件的方法学、减排场景或减排项目实施退出机制，并向社会予以公示。
第三章 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管理
第11条 【开发主体】开发主体是指组织碳普惠场景与项目设计、开发和运行，利用大数据平台等管理和技术手段对低碳活动信息进行监测、收集和处理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
第12条 【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开发】开发主体应当依据已公布的碳普惠方法学开发减排场景、减排项目，且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应当具备真实性和唯一性。开发主体或其委托机构应当在减排场景或者减排项目正式运行后，向服务中心递交申请材料。减排场景的开发主体一般为场景运营方，减排项目的开发主体一般为项目业主或项目建设方。减排场景开发涉及使用用户数据的，须获得个人数据使用授权。
第13条 【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审核】服务中心在收到减排场景与减排项目开发申请材料后，应及时向申请主体反馈受理情况。对予以受理的申请，服务中心须组织开展评估论证，并按规定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经审核，对符合方法学要求、条件完备且科学合理的减排场景及减排项目，服务中心应予以认定，并通过服务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碳普惠专家委员会需定期对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实施抽查、监督与管理，确保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第14条 【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注销】已登记的减排场景及项目，若出现主体灭失、项目不再存续或其他不符合碳普惠体系规范的情形，服务中心经调查核实后，应当予以注销。减排场景及项目开发主体亦可自愿申请注销已登记的场景及项目，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后，予以注销。
第15条 【避免重复申报】减排场景、减排项目申请主体应当承诺不重复申请国内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和其他碳普惠机制、不参与国内外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
第四章 减排量签发、交易和核销
第16条 【减排量签发】经认定的减排场景、减排项目产生减排量后，开发主体向服务中心提交减排量认定申请材料，服务中心收到申请后进行审核和评估，应尽快完成减排量审核，并向项目业主减排量账户中签发对应数额的减排量，同时通过服务平台进行公示。对于复杂的项目，服务中心可以组织相关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对实施情况开展审核。减排量原则上每年签发一次。开发主体申请减排场景、减排项目的同时，可以同步申请签发首次减排量。
第17条 【减排量交易】减排量通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交易，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向服务中心申请减排量划转。
第18条 【减排量核销】减排量所有方需使用减排量时，在服务平台申请减排量核销，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后签发核销证明并在服务平台进行减排量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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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条 【碳积分转换】由个人参加碳普惠获得的场景减排量可以转换为碳积分，应当依据场景减排量与碳积分转换规则进行转换。碳积分兑换规则由减排场景开发主体另行制定。
第20条 【碳积分使用】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等搭建碳积分商城，丰富碳积分兑换权益的渠道。个人可以依据场景减排量与碳积分转换规则，将持有的场景减排量转换为碳积分，并在碳积分商城、减排场景开发主体业务平台使用碳积分兑换商品、服务等权益。碳普惠权益提供主体可以向服务中心申请将个人兑换权益后汇集的碳积分转换成减排量。
第21条 【减排量交易管理】符合有关规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个人等交易主体可以通过协议转让等方式参与减排量交易，也可以用于自愿抵消、自愿注销或者公益捐赠。
第22条 【自愿抵消】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个人购买并使用碳普惠减排量，用于抵消自身运营或者会议、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践行绿色低碳社会责任。鼓励机关大楼、金融机构、大型商业综合体及大型公共建筑等主体使用减排量实现年度运营碳中和。鼓励生态文化与旅游相关企事业单位使用减排量开发体现生态文化内涵的旅游与文创产品，打造生态文化特色旅游精品线路。
第23条 【自愿注销】减排量所有方未用于任何碳排放抵消而主动申请注销的，经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后进行注销，不可再次使用。
第六章 监督和管理
第24条 【参与主体责任】碳普惠管理运营部门与单位、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提供虚假交易信息或出具不实报告，不得泄露有关单位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个人等交易参与主体不得存在提供虚假材料、泄露有关单位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行为。各参与主体存在违规行为的，对情节严重者取消碳普惠市场参与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进行处理。
第25条 【信息公开】方法学、减排项目、减排场景、减排量等相关信息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
第26条 【公众监督】鼓励社会公众对碳普惠参与主体的减排项目或者减排场景的管理、减排量交易等碳普惠体系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第27条 【合作发展】根据碳普惠市场发展情况，支持服务中心与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围绕碳普惠减排量与碳普惠数据等开发碳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与长三角地区、国内其他省、市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碳普惠、碳金融合作，共建、联通碳普惠机制。
第七章 附则
第28条 【术语和定义】本办法相关术语的含义：
碳普惠：是指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团体或个人在绿色出行、能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的减碳行为，基于碳普惠方法学进行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运用商业激励、政策支持、市场交易等方式，推动建立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正向激励机制。
碳普惠减排量：指依照经公布的方法学对园区碳普惠减排场景或者减排项目所产生的碳减排效果进行量化，审核通过后在碳普惠智能服务平台上登记的减排量。单位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减排场景：指个人参与的衣、食、住、行、用等领域能够产生碳普惠减排量的场景。
减排项目：指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等项目业主实施的能够产生碳普惠减排量的项目。
碳普惠方法学：指用于确定碳普惠项目及场景基准线、论证额外性、计算减排量、制定检测计划等的方法指南，是开发碳减排项目、创建低碳场景的依据和标准。
第29条 【解释权】本办法由园区经发委和生态环境局解释。本办法如与上级文件规定要求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第30条 【有效期】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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